新进教师岗前培训班管理规定

一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公共秩序，文明礼貌，为人师表。

二、仪表端庄，衣着整齐，保持培训场所内卫生整洁，不得携带食物进入，不得在培训时扰乱课堂秩序。培训期间须将手机等通讯设备调至震动或静音。

三、尊重授课教师，服从授课教师管理，按照培训计划认真学习，通过培训掌握基本教学技能，提高教学质量，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四、自觉遵守考勤纪律，按时参加，不无故迟到、早退和旷课。凡有下列情况者，将视同本次岗前培训为不合格：

1. 请假时间累计超过培训总天数的三分之一；

2. 旷课2次以上（含2次）；

3. 迟到、早退（20分钟内）累计达到3次；

4. 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培训。

五、在培训期间，一律不得请事假，因故必须请假时，须符合以下条件并履行相关手续：

1. 因病不能坚持上课者，须有医院证明；

2. 因承担学校临时性重要工作（时间和人员具有不可替代性）不能参加培训，须经部门领导同意并开具加盖公章的证明；

3. 请假须本人提前办理，将请假条及证明材料交给组织人事部，同意批准后方可请假。

